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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带你走进港城一社区矫正中心，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

“这是一名社区服刑人
员7天内的活动轨迹，从地图
上 可 以 看 到 他 去 了 哪 些 地
方，只要他超出了活动范围，
系统就会报警。”1 6日上午，
在开发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向记者展示了社区服刑人员
管理平台的运行情况。据介
绍，这个平台收录了辖区所

有社区服刑人员的定位基本
信息，所有人员的电话将被
2 4小时定位，数据可以随时
查看。

记者从烟台市司法局社
区矫正管理办公室了解到，
矫正对象须随身携带手机，
除了向司法行政部门请假获
得批准，所有社区服刑人员

不允许离开服刑所在的县市
区。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监控
矫正对象的活动区域，一旦
发现异常就会立即通过短信
告知、通话确认、GPR S定位
等方式进行核查。未经允许
越界超过三次或单次越界超
过1 2小时，经提醒不悔改的，
就会建议将其收监。

据悉，社区矫正是与监
禁 矫 正 相 对 的 一 种 行 刑 方
式。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管
理等级，一般分为“严管、普
管、宽管”三类，对应“红、黄、
绿”三种颜色。普管矫正对象
需要每周以电话形式向司法
所汇报一次思想活动情况，
每个月当面提交书面思想汇
报，报告生活、工作情况。服

刑人员每月还要进行不少于8

小时的社区服务，接受不低
于8小时的学习教育。

16日，记者来到开发区社
区矫正中心。这里是全省首
批区级社区矫正中心，拥有
60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和2000

余平方米的公益劳动基地。
设 有 监 督 室 、检 察 室 、宣 告
室 、学 习 教 育 室 、心 理 矫 正

室。在该中心学习教育室的
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开发区
地 图 。地 图 上 ，工 作 人 员 用
红、黄、蓝三种颜色，将社区
服 刑 人 员 分 为 三 个 管 理 级
别，哪个地方有什么级别的
服刑人员，从地图上就能一
目了然。图书室有2000余册法
律、文学类藏书，可供1 5名服
刑人员同时阅览。

“红、黄、绿”三色管理方便实用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马楠 郑人仁

日前，莱山区发生
了首例社区服刑人员因
不服从监管被撤销缓刑
收监执行的事情。社区
矫正这个词，对大多数
人来讲还比较陌生。这
些没有在监狱服刑的罪
犯是怎么被监管的？他
们如何通过社区服刑重
新回归社会？为此，记者
对烟台开发区社区矫正
中心进行了探访，了解
服刑人员的现状。

电话随身带，活动轨迹全天监控

“1：60”的考验，“19：00”的经验

“我们这负责社区矫正工
作的专职人员就3个人，要负责
300多个矫正对象的所有监管
事项，有时这个数字还会达到
400人。”黄东升是开发区社区
矫正管理教育中心的工作人
员，也是大季家司法所的工作
人员，从他这儿，记者听到了一
个“1：60”和“19：00”的说法。服

刑人员归基层司法所负责，每
个司法所只有1到2人专门负责
社区矫正工作，平均1个工作人
员要负责60个服刑人员，“这是
1:60的考验”。工作人员还要定
期对服刑人员进行走访和排
查，并从中观察服刑人员的心
理变化和生活状态，及时通过
心理干预、“法德”教育、亲情感

化等方式纠正心理、行为偏差，
并对困难服刑人员及时进行生
活帮扶。

很多服刑人员白天上班，
走访工作都安排在下班进行。
经常要到“19：00”以后才能回
家，说到这，黄东升脸上显出些
许疲惫，“再苦也要干好，这工
作容不得半点懈怠”。

多知道点

为了更好地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动态，司法人员去其
家中走访时，都会联系辖区派出所一同前往。有时，志愿者
也会参与到帮助社区服刑人员的队伍里来，但即使如此，人
手不足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据悉，烟台全市有161个司法所，每个司法所内平均只
有2、3名工作人员，要负责包括社区矫正人员在内的各类司
法工作，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社区矫正方面也不够。
1个人管理几十个人是常见的情况。

为了防止有人代签到的情况出现，开发区司法行政部门专
门设置了指纹识别系统，矫正对象指纹入库，但这个条件并没
有在全市推广开来。不少基层司法机关，都受到人力、物力的限
制，基础保障方面严重不足。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
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
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
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犯
罪方式的总称，是让符合法定
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
罚。国内的社区矫正，是指将
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放
在社区里，由专门的国家机
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
织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在判

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
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
习，并促进罪犯顺利回归社会
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是西方国家首
先推进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罪犯再
社会化思潮，使社区矫正思想
由孕育走向成熟，并逐渐由学
说渗透到立法，再转化为各国
的行刑实践。

20世纪90年代初期
我国提出街道和居委会开展社区建设工作，经过10年

建设和探索，2000年开始推广城市社区建设工作。

2003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两院

两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全国在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华东比较发达的6个
省市，对5种人(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
利)实行社区矫正工作试点。

2004年8月
山东省作为全国首批6个试点省(市)之一，开始了社区

矫正试点工作，最初在济南、青岛、枣庄3个城市率先进行试
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和被剥
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可在社区内服刑。

2007年
2007年，山东省出台《山东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试点城市也由最初的3个，扩大到17个，其中就包括
烟台。2007年，烟台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了

《烟台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细则》，标志着烟台市社区
矫正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烟台的这份实施细则中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主要包括
五种服刑人员：一被判处管制的。二被宣告缓刑的。三被裁
定假释的。四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1、有严重疾病
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
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五是被
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人手不足的困境

社区矫正的“前世今生”

工作人员可以查看社区矫正人员7天内的行动轨迹。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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